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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7月2日、2018

年7月27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票回购专用账户。本次回购股份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价格不

超过10元/股，实施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

司于2018年8月9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并于2018年10月11日披露了《关

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

最新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制度细则的规定，结合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对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进行了调整。调整后

回购股份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不

低于人民币1亿元，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自有资金、金融机构借款、募投

项目节余资金和已依法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等合法资金。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6元/股、不低于人民币3元/股，实施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

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10日对外披露的《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公告编号：2019-028）。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每个月的

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2019年4月30日收盘，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0,000,0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3%，最高成交价为5.0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14元/股，

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3,693.1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实施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7日 


